
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正案 

原章程 修订后章程 

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

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成立的股份有限

公司。 

公司由柯顿（天津）电工电器有限

公司依法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，公司取

得 营 业 执 照 ， 营 业 执 照 号 ：

120000400004825。 

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

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成立的股份有限

公司。 

公司由柯顿（天津）电工电器有限

公司依法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，公司取

得营业执照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200006008904220。 

第 六 条  公 司 的 注 册 资 本 为

372,000,000 元人民币。 

第 六 条  公 司 的 注 册 资 本 为

432,805,921元人民币。 

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

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开发、生产、

销售电子产品、医疗器械（以医疗器械

生产企业许可证核准产品范围为准）及

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等*** 

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

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计算机软件及

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服务、技术转让；开发、生产、销售电

子产品、医疗器械（以医疗器械生产企

业许可证核准产品范围为准）及相关的

技术咨询服务等*** 

第十九条 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

37200万股，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

通股。 

第十九条 目前公司的股份总数为

43280.5921 万股，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

均为普通股。 

 

章程其他条款不变。 

 

 

 

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六月 




